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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  (1040157786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本部補助辦理105年度「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

　　　」，申請期限為即日起至104年12月18日止(以送達日期為

　　　準)，請轉知所屬環境教育設施場所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為提升學校環境教育學習品質，並符合環境教育法精神，

　　　本部公開徵選環境學習中心，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

　　　校外教學學習場域。

  二、補助對象包含政府機關(不含直轄市及縣市政府)、公私立

　　　大專校院、政府立案非營利性民間團體或基金會。

  三、補助項目為租車費(每梯次補助新臺幣1日7,000元，2日10

　　　,000元)及講座鐘點費(每梯次補助新臺幣講師1位1,600元

　　　，助理費1位800元，本項政府機關不予補助)。

  四、檢送「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」1份(亦可至本部

　　　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網站電子布告欄下載)。

正本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、交通部觀光局、經濟部水利署、各公私立大專

　　　校院(含大學系統)、部屬機關(構)(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、國立教育廣播

　　　電臺、國立臺灣圖書館、國家圖書館、教育部青年發展署、教育部國民及

　　　學前教育署、教育部體育署除外)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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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核可後，電子檔轉知各系所，並請各系所公告予所屬教師知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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